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０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诸城市同路热电有限公司

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１．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９

日，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届第十八次董事会会

议。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五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五名，全体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郑和平先生、于瑞波先生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诸城市同路热电有限公司

资产的议案》。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尚未签署任何相关协议。

２

、本次收购采取购买山东得利斯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诸城市同路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

路热电”）”的全部股权（股权比例为

９８．６２５％

）的方式，收购价格依据北京京都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截止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京都中新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９７

号）中的评估值为准。其全部

净资产价格为

１

，

９５４．３０

万元，按照股权比例，公司受让价格为

１９２７．４３

万元。

３

、公司两位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该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收购符合《公司章程》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要求，有利于公司下步资源整合、经营管理的进一步优化，促进公司长

远发展，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同意收购。

４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１．

山东得利斯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注册地：诸城市昌城镇；法定代表人：郑和平；主要办公地

点：诸城市昌城镇西老庄；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００００１８０４２４３９

；税务登记号；

３７０７８２１６９７２５４５３

；经营范围为

许可证批准范围内的食用植物油加工、豆制品制造与销售；粮食收购；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主营业务

为大豆制品加工与销售；股东：得利斯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９６．２１％

）、李淑琴（持股比例：

２．００６６％

）、郑炜

新（持股比例：

０．６０４７％

）、郑松梅（持股比例：

０．５９１０％

）、郑汝才（持股比例：

０．５９１０％

）；实际控制人为公司董

事长郑和平先生。

２．

山东得利斯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系山东诸城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２８

日，法定代表人郑和平，住所为山东省诸城市昌城镇西老庄，该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得利

斯集团公司以其食品公司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出资，折合人民币

２

，

９４０

万，占注册资本的

９８％

；山东省诸城市

电力电缆厂投入的资产为铜电缆及行车，折合人民币

６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

。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山东

省体改委以鲁体改函字［

１９９９

］第

６３

号文批准山东诸城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变更为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随文颁发了鲁政股字［

１９９９

］

４０

号《山东省股份有限公司批准证书》。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该公司取得

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３７００００１８０４２４３

），企业名称为“山东得利斯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经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更名

为山东得利斯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历次股权变更，形成了上述目前的股权架构。

３

、近三年农业科技主营业务经营良好，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农业科技资产总额为

９５４８０．２２

万元，

负债

６５６２０．２８

万元， 净资产

２９８５９．９４

万元； 营业收入为

９２３２６．６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４０１８．４４

万

元。

４

、山东得利斯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诸城同路人投资有限公司、庞海控股有限公

司同属一实际控制人，都为郑和平先生。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概况

诸城市同路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路热电”）企业注册地：诸城市昌城镇道口村；法定代表人：郑炜

新；主要办公地点：诸城市昌城镇道口村；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７８２０１８０００２７７

；主营业务：供热服务；股东：山

东得利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９８．６２５％

），山东泸河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１．３７５％

），具备相关的

生产经营资质。

＠

诸城市同路热电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

日经诸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成立，注

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首次出资

７０

万元，经诸城千禧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出具诸千禧内资验字（

２００７

）

第

１７４

号验资报告，泸河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６

日，山东泸河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泸河集团”）缴纳出资

３０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经诸城千禧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出

具诸千禧内资验字（

２００８

）第

８２

号验资报告。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山东泸河集团有限公司出让大部分股权给了山东得利斯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同路热电公司出资结构为： 山东得利斯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１９７．２５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９８．６２５％

，山东泸河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２．７５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３８５％

。

山东泸河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无任何关联关系。

收购标的最近一年的资产和财务状况：

收购标的最近一年的资产和财务状况 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营业收入

１６４９．８２

营业利润

１４１．８２

净利润

１２１．２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１．５１

采取收购山东得利斯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诸城市同路热电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的方式进行

收购，即“诸城市同路热电有限公司

９８．６２５％

的股权”，本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

在涉及本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同路热电小股东泸河集团声明放弃优先受让权。

２

、该项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Ａ Ｂ

１

流动资产

１

，

１６２．１３ １

，

１６７．６１

２

非流动资产

１１

，

０６７．１５ １２

，

８７０．３９

３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４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５

长期应收款

－ －

６

长期股权投资

－ －

７

投资性房地产

－ －

８

固定资产

５

，

３６６．０８ ６

，

８０７．８８

９

在建工程

５

，

１８１．２０ ５

，

１８１．２０

１０

工程物资

２．２２ ２．２２

１１

固定资产清理

－ －

１２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１３

油气资产

－ －

１４

无形资产

５１７．６５ ８７９．０９

１５

开发支出

－ －

１６

商誉

－

１７

长期待摊费用

－ －

１８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１９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２０

资产总计

１２

，

２２９．２８ １４

，

０３８．００

２１

流动负债

１２

，

０８３．７０ １２

，

０８３．７０

２２

非流动负债

－ －

２３

负债合计

１２

，

０８３．７０ １２

，

０８３．７０

２４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１４５．５８ １

，

９５４．３０

３

、 公司聘请北京京都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公司资产收购的资产评估机构， 其具有执行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及协议主要内容

成交金额依据北京京都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截止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京

都中新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９７

号）中的评估值为准，收购价格为

１９２７．４３

万元。

本次支付方式：一次性现金。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签署相关协议，协议签订即刻生效，终生有效。支出款项

的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成交价格与账面值、价格存在差异原因是土地、房屋建筑物增值及其他等固定资产更新改造增值。该项

土地的所有权由同路热电于

２００７

年取得，取得时该土地尚未开发成熟，当地政府给予优惠政策，同路热电

取得该土地时的成本较低，截止现在，本地地处交通枢纽地段，位置优越，本次收购参照现当地平均地价作

为作价依据；同路热电公司其于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１

年进行了两次节能技术升级改造，相应固定资产增值。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同路热电所在土地归同路热电所有， 收购完毕后土地证仍为公司子公司诸城市同路热电有限公司名

下，其他资产仍属同路热电所有，作为独立法人进行日常经营。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为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条，减少关联交易，扩大业务规模，提升经营实力，为公司下部的生产运

营带来了更高的便利，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加了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盈利能力，增强了持续竞争力，

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

七、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及子公司从同路热电累计购入蒸汽

５６５．３０

万元，预计全年使用蒸

汽

６８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公司及子公司累计购入的蒸汽价值分别为

５２２．０２

万元、

２５２．１６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份，由于其一直未办理完毕“一般纳税人”资格，之前发生的交易一直有其控股股东山东得利斯

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开发票。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此收购的全部资料事前进行了认真审议，进行了事前认可。

本次收购符合《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要求，程序合法有效，有利于

公司下步资源整合、经营管理的进一步优化，促进公司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我们同

意本次收购。

九、中介机构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系得利斯食品因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

和完善得利斯食品的产业链，不存在损害得利斯食品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得利斯食品亦不会对上述

关联方产生依赖；得利斯食品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认可并

发表了独立意见，关联交易总金额符合董事会决策权限，因此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民生证券对得利斯食品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十、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监事会决议。

４．

民事证券相关意见。

５．

评估报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０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以电话及传真方式发出召开第

二届第十八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９

日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五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五名，全体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郑和平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过全体与会

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诸城市同路热电有限公司资产的议案》。关联董事郑和平先生、于瑞波先生回

避表决。为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条，减少关联交易，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决定收购山东得利斯农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诸城市同路热电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收购价格依据北京京都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截止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京都中新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９７

号）中的评估值为准，价格为

１９２７．４３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３

票、否决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吉林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年产

８

，

０００

吨高档肉制品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吉林得利斯年生产

８

，

０００

吨高档肉制品项目扣除项目尾款

后的募集资金节余资金余额为：

１６４０．３０

万元，占其承诺投资金额的

１６．０３％

，加上募集资金历年存放利息

收入（减金融手续费支出）

３１．９６

万元，合计

１６７２．２６

万元，同意将其永久补充吉林得利斯公司流动资金。

具体公告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５

票、否决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根据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要求，企业营业执照中经营范围未作具体核定的，需将经营范围调整为

具体的经营范围。现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 结合公司实际，同意将公司经营范围修改如下：

原公司经营范围：从事低温肉制品、酱卤肉制品及其他肉制品、蛋制品、速冻面米食品、水产加工品、动

物副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本公司产品（上述范围不含国家限制或禁止项目，涉及前置审批许可经营的，按许

可证核定的经营范围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现修改为： 从事低温肉制品、酱卤肉制品、发酵肉制品及其他肉制品、其他食品、蛋制品、速冻面米食

品、速冻其他食品速冻肉制品、水产加工品、饮料（蛋白饮料、其他饮料）、调味料、食用动物油脂（猪油）、动物

副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本公司产品（上述范围不含国家限制或禁止项目，涉及前置审批许可经营的，按许可

证核定的经营范围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５

票、否决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经营范围最终确定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为准。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对《公司章程》作如下相应修改：

原公司章程第八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从事低温肉制品、酱卤肉制品及其他肉制品、蛋制

品、速冻面米食品、水产加工品、动物副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本公司产品（上述范围不含国家限制或禁止项

目，涉及前置审批许可经营的，按许可证核定的经营范围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现公司章程第八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从事低温肉制品、酱卤肉制品、发酵肉制品及其他肉

制品、其他食品、蛋制品、速冻面米食品、速冻其他食品速冻肉制品、水产加工品、饮料（蛋白饮料、其他饮

料）、调味料、食用动物油脂（猪油）、动物副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本公司产品（上述范围不含国家限制或禁止

项目，涉及前置审批许可经营的，按许可证核定的经营范围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５

票、否决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相应由股东

大会审议的事项。

具体公告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５

票、否决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六、备查文件

１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３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意见；

４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０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吉林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

年产

８

，

０００

吨高档肉制品项目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９

日，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将吉林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年产

８

，

０００

吨高档肉制品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将吉林得利斯年产

８

，

０００

吨高档肉制品项目募集资金扣除募集资金项目尾款后

的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

１６７２．２６

万元，转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３５４

号文核准，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向社会公众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６

，

３００

万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本次发行由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组织的承销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股票发行每股人民币

１３．１８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８３

，

０３４

万元，扣除的保荐及承销费用

２

，

１５０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８０

，

８８４

万元。该募集资金先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全部存入本公司在中国

农业银行诸城市支行营业部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４４９００１０４００６９５０９

账号内，扣减审计及验资费、律师费、评

估费、信息披露费、推介及路演费用等其他发行费

９５１．７９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７９

，

９３２．２２

万元。北京永拓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８

日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京永验字

（

２００９

）第

２１００７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规范性文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根据上述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诸城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账户号为

４４９００１０４００６９５０９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及民生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管。

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严格执行本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与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

订的监管协议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法规，履行相应的申请和审批手续，公司未发生违反相关规定及协议的情

况。

（二）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

吉林得利斯年产

８

，

０００

吨高档肉制品项目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募集资金银行专户

的存储余额为

２１６４．２７

万元。

三、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项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４７８３．９１

万元。

四、募集资金节余情况及原因

公司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７９

，

９３２．２２

万元，扣除募投项目《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２０

，

０００

吨高档低温肉制品建设项目》和《吉林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年屠宰

２００

万头生猪及冷却肉加工项目》之

后，实际超募

４７

，

８４２．１４

万元。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扩大公司规模，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８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超募资金建设吉林得利斯食品有限

公司年产

８

，

０００

吨高档肉制品项目的议案》， 同意利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１０

，

２３０．６０

万元在吉林得利斯建设

年生产

８

，

０００

吨高档肉制品项目。该议案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吉林得利斯对原有的部分基础设施进行了改造，实现与屠宰业务板块生产共用，在满足项目正常生产

经营需要的前提下，减少了项目投资；结合自身的技术优势和经验，并充分考虑公司整体的产能匹配度，在

资源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对该项目的各个环节进行了优化，节约了项目投资；严格控制该项目的各项支出，

合理降低项目成本和费用。

公司原项目投资规模为

１０

，

２３０．６０

万元， 其中， 建设投资

９６８６．３

万元 （其中

２１０．７３

欧元）， 流动资金

５４４．３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６

，

９１６．２２

万元（含项目尾款

２１８３．４３

万元），剩余

３

，

３１４．３８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该议案经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项目建设完工后，公司在支付相关项目尾款时，公司与相关项目施工方进行了项目验收，项目部分土建

及固定设施工程的审定值和原合同签署数额存在差异，为维护公司利益，公司按照实际审定值向工程方支

付相关了项目尾款；另外，经与合同方商定，部分应付项目尾款以吉林公司产品抵扣。本项目最终实际支付

现金

５２７５．９２

万元，节余资金

１６４０．３０

万元。

五、吉林得利斯年生产

８

，

０００

吨高档肉制品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说明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吉林得利斯年生产

８

，

０００

吨高档肉制品项目除前期补充流动资金部分后，

扣除项目尾款后的募集资金节余资金余额为：

１６４０．３０

万元，占其承诺投资金额的

１６．０３％

，加上募集资金

历年存放利息收入（减金融手续费支出）

３１．９６

万元，合计

１６７２．２６

万元。

鉴于吉林得利斯年生产

８

，

０００

吨高档肉制品项目已经全部实施完毕， 为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率，为

项目的运作提供资金支持，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公司拟将扣除募集资金项目尾款后的节余募集

资金及利息

１６７２．２６

万元转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原材料采购等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资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２９

号》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公司符合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作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条件。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同时，公司郑重承诺：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

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六、相关各方的意见

１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将吉林得利斯年生产

８

，

０００

吨高档肉制品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满足

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

况，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

１６７２．２６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

进行审议。

２

、监事会意见

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

金及利息

１６７２．２６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３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使

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核查意见认为：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吉林得利斯“年产

８

，

０００

吨高档肉制品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

１

，

６７２．２６

万元

永久补充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

见。得利斯食品已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

其他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能有效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实际运营的需要。

基于上述核查，本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孙振、张荣石同意得利斯食品实施

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七、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八、备查文件

１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３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意见；

４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０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

○

一二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９

日召

开，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３．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为现场表决。

４．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机构代表以及其他董事会邀请的人员。

５．

会议地点：山东省诸城市昌城镇驻地公司一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事项

１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２

、《关于将吉林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年产

８

，

０００

吨高档肉制品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３

、《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４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

》（章程第一百六十六—一百六十八条）

５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章程第八条）

以上议案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法定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

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见附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３．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前登记，登记可采取在登记现场登记、传真登记、信函

登记等方式。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３０

。

５．

登记地点：山东省诸城市昌城镇驻地公司一楼会议室。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２．

出席会议股东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３．

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山东省诸城市昌城镇驻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

２６２２１６

联 系 人：王 松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６－６３３９０３２ ６３３９１３７

联系传真：

０５３６－６３３９１３７

五、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３．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 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议案行使表决权。

序号 会议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说明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分红回报规划〉

的议案》

２

《关于将吉林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年产

８

，

０００

吨高档肉制品

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３

《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４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

》

５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

委托人：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注：对于可能纳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如果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

进行表决。

委托人签字（盖章）：

回 执

截至至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我单位（本人）持有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

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签章）：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复印或按照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０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以电话及传真方式发出召开第

二届第十四次监事会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９

日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三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三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臧辉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过全体与

会监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诸城市同路热电有限公司资产的议案》。关联董事郑和平先生、于瑞波先生回

避表决。为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条，减少关联交易，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决定收购山东得利斯农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诸城市同路热电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的方式，收购价格依据北京京都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截止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京都中新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９７

号）中的评估值为准，价

格为

１９２７．４３

万元。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３

票、否决票

０

票、弃权票

２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吉林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年产

８

，

０００

吨高档肉制品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将吉林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年产

８

，

０００

吨高档肉制品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１６７２．２６

万元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３

票、否决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根据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要求，企业营业执照中经营范围未作具体核定的，需将经营范围调整为

具体的经营范围的相关规定。现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 结合公司实际，同意将公司经营范围修改如下：

原公司经营范围：从事低温肉制品、酱卤肉制品及其他肉制品、蛋制品、速冻面米食品、水产加工品、动

物副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本公司产品（上述范围不含国家限制或禁止项目，涉及前置审批许可经营的，按许

可证核定的经营范围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现修改为： 从事低温肉制品、酱卤肉制品、发酵肉制品及其他肉制品、其他食品、蛋制品、速冻面米食

品、速冻其他食品速冻肉制品、水产加工品、饮料（蛋白饮料、其他饮料）、调味料、食用动物油脂（猪油）、动物

副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本公司产品（上述范围不含国家限制或禁止项目，涉及前置审批许可经营的，按许可

证核定的经营范围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３

票、否决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经营范围最终确定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为准。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因公司经营范围修改为具体的经营范围，需要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具体情况如下：

原公司章程第八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从事低温肉制品、酱卤肉制品及其他肉制品、蛋制

品、速冻面米食品、水产加工品、动物副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本公司产品（上述范围不含国家限制或禁止项

目，涉及前置审批许可经营的，按许可证核定的经营范围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现公司章程第八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从事低温肉制品、酱卤肉制品、发酵肉制品及其他肉

制品、其他食品、蛋制品、速冻面米食品、速冻其他食品速冻肉制品、水产加工品、饮料（蛋白饮料、其他饮

料）、调味料、食用动物油脂（猪油）、动物副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本公司产品（上述范围不含国家限制或禁止

项目，涉及前置审批许可经营的，按许可证核定的经营范围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３

票、否决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五、备查文件

１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监事意见；

３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意见；

４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8

2012

年

12

月

11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339

证券简称：积成电子 公告编号：

2012-038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国家电网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7

日在国网招投标网公告了

"2012

年第四批电能表（含用电

信息采集）招标采购

-

中标人名单

"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为中标人之一，

共中

7

个包，预计中标金额约为

5,829

万元。

现将相关中标情况提示如下：

一、项目概况

国家电网公司

2012

年第四批电能表 （含用电信息采集） 招标采购 （招标编号：

0711-

12OTL229

）由国家电网公司委托国网物资有限公司为招标代理机构，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

已于

2012

年

10

月

30

日在国网招投标网发布了详细的公开招标信息。

二、中标主要内容

在国家电网公司

2012

年第四批电能表（含用电信息采集）招标采购项目中，公司共中

7

个

包，分别为：分标

1

：

2

级单相智能电能表，包

03ZJ4

；分标

7

：集中器和采集器

,

包

J3BJ3

、包

J3NX4

、包

6-

子包

C4JS6

和包

6-

子包

J1JS6

；分标

8

：专变采集终端，包

Z7FJ2

和包

Z7HA4

。

具体内容详见

http://newbidding.sgcc.com.cn/jsp/detail?fileName=900000000000005171.jsp

三、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公司本项目中标金额约为

5,829

元，占公司

2011

年营业收入的

10.64%

。项目中标后，合同

的履行将对公司

2013

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国家电网公司及其相关代理机构发给本公司的中标通知书，具体中标

的有关事项待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9

日

股票简称：云内动力 股票代码：

000903

编号：董

2012-044

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六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六次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10

日以通

信表决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2

月

7

日分别以传真、送达方式通知各位

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

7

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杨波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购买昆明市经开区房屋资产的议

案》。

公司整体搬迁至昆明经开区后，为了解决员工住宿难的问题，董事会同意在昆明市经开

区购买

2

幢房屋资产。

按照公司经营班子与云南胜融汽车物流基地有限公司对购买

"

昆明加工区工业南标准厂

房

"

配套办公宿舍楼

4

幢、

5

幢两幢配套办公宿舍楼及地下停车场事宜达成的意向，董事会同

意公司购买其

23,409.07

㎡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权

(

使用年限为

50

年

)

。

此次购买的房屋价款为：

￥3,820.00

元

/

㎡

(

大写：人民币叁仟捌佰贰拾元整

)

，总面积

23,

409.07

平方米，总价款为：

￥89,422,647.40

元（大写：人民币捌仟玖佰肆拾贰万贰仟陆佰肆拾柒

元肆角整）。本次交易所需资金来源于公司自筹资金。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与云南胜融汽车物流基地有限公司签订相关购买协议并办理

购买的相关手续。房屋产权过户后，请公司经营班子按照昆明市相关规定将此房屋转为公租

房，并按昆明市公租房

600

元

/

㎡的补贴标准向昆明市政府申请公租房补贴。

公司搬迁后新厂区距离市中心较远，给职工生活带来了种种不便，虽然本次购买房屋资

金来源于公司自筹资金，短期内对公司现金流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可以有效防止人才大量流

失，有利于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1137

证券简称：博威合金 公告编号：临

2012-34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媒体报道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媒体报道情况

2012

年

12

月

8

日，公共媒体出现了关于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

司

"

）的报道，文章涉及的主要内容有：净现金流

"

失血

"

，增收不增利凸现；环保问题遭通报，承

诺整改未兑现； 涉嫌信披违规。

二、情况说明

公司核实相关情况后，针对上述报道澄清说明如下：

一）关于

"

环保问题遭通报，承诺整改未兑现

"

1

、厂界噪声不达标

公司于

2011

年

7-9

月对部分厂界围砌隔音墙；投入资金，引进德国先进自动化拉拔机，

从根源上降低噪音，同时着力对老设备进行加垫降震改造，有效的降低了噪音污染。

2011

年

12

月

22

日宁波市鄞州区环境保护监测站进行监测， 该监测站出具了鄞环测

（

2011

）噪字第

115

号《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厂界噪声监测报告》，得出结论为：

"

根

据《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2

类区标准，本次监测时，该公司

1#

、

2#

、

3#

、

4#

昼间厂界环境噪声均符合标准

"

。

2

、废氧化锌（危废）未落实处置单位、污水处理污泥（危废）堆放场地不规范（无围堰，易

造成含重金属的渗水进入雨水管道和地下水）

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6

日与资质单位（浙危废经第

71

号）浙江环益资源利用有限公司签

订《委托处理合同》，委托该公司定期对我公司的废氧化锌（危废）进行处理，并于

2011

年

7-9

月在氧化锌堆放区域铺设了防水、防腐材料，再浇铸了

10cm

以上的混凝土，在危废堆放四周

砌围堰，围堰高度

10cm

、宽

13cm

的改造，并将危水输入污水站进行处理；在危废堆放区悬挂

了危废标签和危废标示。

公司收到省厅《通报》后，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把整改完成的《关于环保核查整改的报

告》分别向宁波市鄞州区环境监察大队、宁波市环保局污染防治处及浙江省环保厅污染防治

处进行报送和确认。

二）关于

"

净现金流

"

失血

"

，增收不增利凸现

"

请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刊登的公司

2012

年的一季度、半年度、三季度报告。

三）关于

"

涉嫌信披违规

"

的说明

首先，本次环保检查系浙江省环保厅对省内上市及拟上市企业环保事项的开展的统一、

专项检查，并非系针对本公司环保事宜所开展的专项调查，其《通报》也只是检查结果的告知，

而非行政处罚，并未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实质影响。

再次，公司设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环境保护，遵守国家有关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把环境

保护和企业发展相结合，致力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公司设立至今未受到过任

何环保方面的处罚。

三、必要提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为本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理性投

资，留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114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临）

2012-33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工业项目投资协议书的提示公告

NBTM NEW MATERIALS GROUP Co., Ltd.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东睦（江门）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与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人民政府签署

了《工业项目投资协议书》

根据该协议书，东睦（江门）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将在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骑龙山五金卫浴

基地投资建设粉末冶金项目

如东睦（江门）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未竞得项目地块，则协议书自动终止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控股子公司

--

东睦（江门）粉末冶金有

限公司与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

"

杜阮镇政府

"

），于

2012

年

12

月

7

日在广

东省江门签署了《工业项目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

"

协议书

"

）。

杜阮镇政府与东睦（江门）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项目投

资达成该协议书。

一、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1

、项目概况：

（

1

）项目名称：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门生产基地

（

2

）项目选址及面积：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骑龙山五金卫浴基地

94.5

亩

（

3

）业务范围及主要产品：各类汽车、摩托车、家电、电动工具方面的粉末冶金制品；各类新金属

材料制品的生产经营和研制；汽车、摩托车粉末冶金零件模具设计与制造。

2

、项目地块使用权的取得方式及出让价格

项目地块使用权须通过

"

招拍挂

"

手续方可取得，地块使用权出让价格以

"

招拍挂

"

成交确

认价为准，并按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约定的期限和方

式付款。

3

、项目投资建设约定

（

1

）开工期限：东睦（江门）粉末冶金有限公司须按照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日期或同意延建

所另行约定的日期开工建设；

（

2

）竣工期限：东睦（江门）粉末冶金有限公司须按照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日期或同意延建

所另行约定的日期竣工（含分期竣工）；

（

3

）项目投资总额、投资规模及投资强度为

32,393

万元以上，投资强度

342.8

万元

/

亩以

上；

（

4

）容积率：项目用地容积率不低于

1.29

；

（

5

）创税率：项目用地创税率达

41.9

万元

/

亩·年以上；

（

6

）环保要求：项目符合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骑龙山五金卫浴基地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及其

批准文件的要求，符合清洁生产原则，其污染物必须达标排放并满足总量控制和区域环境质量

要求。

4

、东睦（江门）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如同时达到上述六项投资建设约定的，可享受政府制定

的相关优惠及扶持政策。

二、协议书签约方介绍

东睦（江门）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是本公司与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和阿法森工业有限公司

共同投资设立的控股子公司，于

2004

年

10

月

26

日获得广东省江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地点：江门市宏达路

9

号；法定代表人：曹阳；注册资本：

350

万美

元，其中本公司持有

60%

的股权，阿法森工业有限公司持有

25%

的股权，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

15%

的股权。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各类汽车、摩托车、家电、电动工具方面的粉末

冶金制品；各类新金属材料制品研制、生产和销售；粉末冶金模具的制造和销售。

协议书的另一签约方为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人民政府。

三、其他说明

2011

年

7

月

28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东睦（江门）粉末冶金

有限公司拟购置生产用土地的议案》：同意东睦（江门）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在广东省江门市购置

不超过

100

亩土地，总价格不超过

3,000

万元（不含税费）用于扩大生产，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全

权负责土地购置的相关事项。

备查文件：

1

、《工业项目投资协议书》文本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0

日


